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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07學年度推動十二年國教國小英語領域課程綱要研習實施計畫 
 

108 年 6 月 12 日新北教國字第 1081056780 號函 

 

壹、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

作業要點。 

二、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國民小學教

育階段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提升國小現職英語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英語領域課程綱要理念、精神與內

涵之瞭解與應用。 

二、透過前導學校課程設計的案例分享，提供彈性學習校訂課程之可行實施模式，並進

而轉化成適合自校的課程架構。 

三、藉由跨領域、跨議題的教學示例分享，強化本市英語教師對於核心素養導向教

學設計之專業能力。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新北市國教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輔導小組（鷺江國小） 

三、 協辦單位：江翠國小、厚德國小、景新國小 

肆、辦理時間、地點與錄取人數：本計畫合計辦理共 3 場次，擇一參加。 

一、 108年7月8日（星期一）：江翠國小（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413

號），本場次錄取100人。 

二、 108年7月9日（星期二）：厚德國小（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一段70

號），本場次錄取100人。 

三、 108年7月10日（星期三）：景新國小（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67巷37

號），本場次錄取100人。 

伍、參加對象： 

一、 本市所屬公立國小英語教師（含正式及代理代課教師）。 

二、 未參加過本市辦理之英語課綱研習、且 108 學年度後有可能擔任英語教學者，

請學校務必薦派教師參加。 

陸、報名方式： 

由各協辦學校於本市校務行政系統設定研習，有意參與本研習之教師請逕至校務行政系

統(https://esa.ntpc.edu.tw/)擇一場次報名參加，以報名之先後順序錄取之，額滿為

https://esa.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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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研習資源有限，請勿重複報名。 

柒、課程規劃：  

捌、研習時數及假別： 

於本市校務行政系統報名成功者，核予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出席，全程參與者核發研

習時數 6 小時。 

玖、注意事項： 

一、 為配合本市節能減碳政策，請參加教師自備環保杯。 

二、 研習場地不提供停車服務，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三、 所有講師及工作人員以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出席。 

拾、經費概算：由國教署及本局相關預算支應。 

拾壹、獎勵： 

承辦及協辦學校有功人員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

表第 2 項第 2 款規定辦理敘獎，工作人員嘉獎 1 次以 4 人為限，含主辦人 1 人嘉獎 2 次。 

拾貳、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40-09:00 報到 / 領取資料 各協辦學校 

09:00-9:50 

9:50-10:40 

你不能不知道的~ 

108 新課綱與新北市英語課程綱要 

鍾佳慧老師（德音國小） 

楊明鑫老師（龍埔國小） 

曾如君老師（丹鳳國小） 

10:40-10:50 休息 

10:50-11:20 彈性學習「英轉」課程之可行模組-1 
呂昭慧老師（鷺江國小） 

林怡鵑老師（鷺江國小） 

11:20-11:50 彈性學習「英轉」課程之可行模組-2 
江姿瑩主任（金山國小）

楊于萱老師（金山國小） 

11:50-13:00 午餐/休息  （午餐自理） 

13:00-13:30 彈性學習「英轉」課程之可行模組-3 
王姳媁老師（新市國小） 

楊京儒老師（新市國小） 

13:30-14:20 
素養導向之「英閱繪」教學示例： 

第一學習階段 (低年級) 

鍾佳慧老師（德音國小） 

甯麗娟老師（永和國小） 

鍾昌益老師（樂利國小） 

14:20-14:30 休息 

14:30-15:20 
素養導向之「英閱繪」教學示例： 

第二學習階段 (中年級) 

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王姳媁老師（新市國小） 

15:20-16:10 
素養導向之「英閱繪」教學示例： 

第三學習階段 (高年級) 

曾如君老師（丹鳳國小） 

楊明鑫老師（龍埔國小） 

林鈺文老師（竹圍國小） 

16:10~ 簽退 / 賦歸 各協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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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新國小周邊停車指引 

一、景新立體停車場：景新街 399巷 12號 

二、興南停車廣場：景新街 410巷 24號 

 
 

 

 


